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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背景与区域概况 

1.1 背景 

 龙游县区域概况 

龙游县，隶属于浙江省衢州市，位于浙江省西部，金衢盆地中

部。龙游县是浙江省历史上最早建县的13个县之一，是浙江东、中

部地区连接江西、安徽和福建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。龙游北靠建德，

东临金华市区、兰溪，南接遂昌，西连衢江区，县域总面积1143平

方公里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龙游县常住人口360229人。 

十三五期间，龙游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市委“1433”发展战略体系和县委“14456”

工作布局，围绕“浙西新明珠”建设总目标，聚焦“两化引领”主

战略、“双招双引”主旋律，赋能发力“五县四最四个龙游”建设，

高水平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较好地完成了十三届人大历次会议确

定的目标任务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
 龙游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

1.1.2.1 产业：发展动力增强，产业升级压力仍在 

龙游县经济运行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近年来着力转变经济发

展方式，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。2022年全县生产总值预计达到300亿

元，增长3%；实现财政总收入42.5亿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.6

亿元，分别增长13.9%和20%；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1.3亿元，增长

14.3%，5项结构性指标连续11个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；社会消费品

零售总额181.7亿元，增长3.5%；外贸进出口总额65.6亿元，增长20%；

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802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28

元，分别增长5.4%和6.6%。龙游县跻身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、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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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百强县。 

（1）坚持“产业为王、工业强县”，生态工业夯基强本 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龙游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，高端装备、

新材料、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。龙游县锚定高端智造示范

县目标，聚焦聚力数字赋能、创新赋能、金融赋能、平台赋能。坚

持“产业为王、工业强县”，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

率变革、动力变革。生态工业夯基强本。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78.6亿

元，增长5.7%。碳基纸基新材料、精密数控和轨道交通装备两大主

攻产业发展势头强劲，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6.4%。 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均实现翻番。特种纸

产业入选省级首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试点，中浙高

铁入选国家重大专项，禾川科技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“小巨人”。

龙游县跻身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，成为省级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

升成效明显县和国防科技工业重点联系县，入选第四批省级可持续

发展创新示范区建设名单。 

但与此同时，产业发展粗放、环节低端、效益较低问题突出。

能源“双控”的倒逼压力加大，特种纸、纺织服装、五金机械等传

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。新兴产业规模总量依然偏小，对全县产

业支撑作用还不足，新旧动能转换还需持续发力。 

（2）平台加快提升，重大项目引进与落地有成效，但高能级平

台较少。 

县域经济动能更加强劲，招大引强有成效。龙游县推动产业链

延链补链强链，全面开展“双招双引”专项攻坚，2022全年新引进

招商引资项目49个，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2个、20亿元以上项目4个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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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“8090青年创造季”活动，大力开展“龙凤引·游子归”十万

青年汇龙游行动，新增青年人才8000余人，新建国家、省级人才平

台14家，新入选国家“引才计划”等省级以上重大人才工程人数创

历史新高。强化创新驱动，预计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

全县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.1%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科技型中小企

业新增数量位居全市第一，固特气动入选第四批工信部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，禾川科技成为全省首批科技“小巨人”。加快企业高效化、

低碳化、数字化转型，“腾笼换鸟、凤凰涅槃”专项攻坚腾退低效

用地3349亩，规上工业亩均增加值、亩均税收增速均位居山区26县

第一，龙游县获评省级低碳试点县。 

龙游县加快经济开发区平台整合提升，17条道路完成改造延伸，

水、电、汽等要素保障持续加强。机器人产业园、综合供能站、科

创综合体等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完工，纸浆物流交易中心、酒店综合

体等一批生产生活配套项目陆续开工。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造纸生

产力促进中心整体迁入，禾川科技成为山区26县首家科创板上市企

业。城北污水处理厂三期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、港区期现货交易

基地一期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，浙西南大宗物资进口仓配交易

中心、虎龙安置小区、泰和综合体等生产生活性配套项目顺利开工。

经济开发区入选国家级绿色园区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建。 

龙游县大力推进城市东进，累计投入138.3亿元，拉开了跨江发

展的全新格局。“三横四纵”道路框架基本形成，跻身全国首个县

级“国家绿色生态城区”。 

同时也存在城市能级还不够高，平台承载力还不够强的问题，

城镇化率低，环境容量约束加剧，排污、电力、交通等设施建设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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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滞后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文化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。高能

级平台较少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依然不足。 

（3）以旅游、商贸为代表的服务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，但生

活性服务业供给不足 

全域旅游建设成效明显，“两江化一龙”全域旅游格局逐步完

善，红木小镇入选全省第二批大花园耀眼明珠，六春湖入围山区26

县“造月工程”名单。积极培育“旅游+”新业态，与省财通资本签

订山区26县首支农文旅共富基金，隆重举行龙游石窟发现30周年庆

暨“基因解码工程”活动，成功举办全省第四届龙舟锦标赛、全国

汽车（房车）露营集结赛等系列赛事。龙游县连续4年跻身全国县域

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。 

此外，商贸物流服务业进一步集聚，一批专业市场、特色街区

相继投入运营，电子商务不断壮大，龙游港区开港运营。龙游县不

断加快电子商务发展，乡村物流“智达通”应用入选全省商务系统

数字化改革“优秀案例”，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项目入围省级产

业集群跨境电商发展专项激励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，龙

游县入选全省第二批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县。 

于此同时，商贸物流、商务服务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

展滞后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不足。文化、体育、康养等

高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业供给不足，各景点缺乏旅游线路串联。 

1.1.2.2 用地：用地框架基本形成，发展重点有待突出 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龙游县依托“千年古县，山水画廊，龙之游，

人之居”的环境优势，逐步确立了县域三大板块协同发展，中心城

区“东进、南延、西优、北拓”的发展战略，重点打造工贸经济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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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湖镇镇和商贸旅游重镇溪口镇，对龙中、龙北、龙南的区域划分，

符合龙游区域环境和区域发展的实际。 

龙游县构建“一核两极、两江走廊、全域美丽”空间发展格局。

开放步伐不断加快。县域综合交通体系日益完善，351国道、杭金衢

高速改扩建二期、灵山江沿江公路建成通车，杭衢铁路、衢丽铁路、

龙游高铁北站、528国道等项目有序推进。 

但整体来看，龙游县中心城区的核心引领作用有待加强，集聚

功能有待突出，城市风貌和特色有待凸显，功能和品质有待提升。 

1.1.2.3 人口：人口吸引力不明显，老龄化程度加深 

龙游县人口总体呈现三方面的特征：一是在户籍迁移增长和人

口自然增长两大方面均无明显增长动力，人口总量趋于稳定，老龄

化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。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，龙游县全县

人口为36.02万人。目前龙游县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强，城市产业支

撑能力不足，对本地及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够；二是人口存在向城

镇地区聚集的趋势，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；三是龙游人口总体呈

现地缘性流动，与杭州联系较为密切。 

 资源禀赋条件 

龙游县地形南、北高，中部低，呈马鞍形。南部庙下乡、沐尘

乡、社阳乡，北部横山镇、石佛乡等区域多山林地，以生态保护为

主，包含各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小区、生态公益林、风景名胜保护

区等；中部小南海镇、詹家镇、塔石镇等乡镇农业发展基础和资源

条件优越，以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为主；中心城区包括龙洲街道、

东华街道、湖镇镇、模环乡等乡镇街道，作为全县城市化的主阵地、

工业化的主战场，以做大城市、做强产业为重点，优化城市与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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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空间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构筑良好发展平台，增强作为全县

经济核心的引导作用。 

土地资源评价。龙游县土地资源评价利用全域DEM计算地形坡

度，按≤3°、3~8°、8~15°、15~25°、>25°生成坡度分级图，

将城镇建设土地资源划分为高、较高、中等、较低、低5级。计算地

形起伏度。邻域范围通常采用20公顷左右，对于地形起伏度>200m

的区域，将初步评价结果降2级，地形起伏度在100~200m之间的，将

初步评价结果降1级作为城镇土地资源等级。整体上，龙游县中部及

偏北部地区土地资源适宜城镇建设。湖镇镇、詹家镇、塔石镇、模

环乡等乡镇具有较大量的高适宜性的面积。 

水资源评价。龙游总体水资源丰沛度较高，其中以中部地区和

南部沐尘乡水资源总量模数最高，水资源对于城镇建设支撑度最高，

其余地区等级为较高。 

气候评价。除东西南和东南部海拔较高山区地区气候等级属舒

适等级，龙游县全市气候很舒适，适宜进行城镇建设。 

环境评价。龙游县中部地区大气环境容量评级等级高，而南、

北部山区评级等级较低。龙游县东南山区与中西部地区源头区水环

境容量最高，龙洲街道与东华街道的水环境容量最低为中等水平，

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较高等级。 

区位优势度评价。通过综合区位条件和交通网络密度进行评价。

其中，区位条件综合交通干线可达性、中心城区可达性进行评价。 

龙游县交通干线可达性呈现中部城区可达性高向四周逐渐降低

的趋势，西北、东南、西南部交通干线可达性较差。 

中心城区可达性评价中龙游县城区可达性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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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部乡镇，外围乡镇可达性相对较差。 

综合交通可达性和中心城区可达性两项评价，对龙游县各行政

区划的区位条件进行综合评价。整体上，龙游县中部城区综合区位

优势明显，山区区位优势较低。 

龙游县中部平原地区的乡镇交通网络密度较高，北部山区次之，

而南部山区交通网络密度最低。 

综合优势度评价。基于区位条件和交通网络密度评价结果，确

定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。龙游县城镇建设区位综合优势地区集中在

中部主城区辐射范围，南部山区地带城镇开发的优势较弱。 

1.2 编制依据 

 法律法规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 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 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； 

（4）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2011年1月修订）； 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修订版）； 

（6）《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》； 

（7）《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； 

（8）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； 

（9）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。 

 政策文件 

（1）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规[2020]5号）； 

（2）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号）； 



 

9 

（3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

价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53号） 

（4）《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（试行）》 

(浙自然资规〔2021〕3号) 

（5）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

护标准的通知》（浙政发〔2020〕8号） 

（6）浙江省自然厅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

制大纲及参考格式》的通知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1〕450号） 

（7）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

和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2〕299号） 

（8）《龙游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龙游县征地区片综合价补偿

办法的通知》（龙政发〔2020〕45号） 

（9）《龙游县人民政府 关于明确龙游县征地青苗地上附着物

房屋及附属建（构）筑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龙政发〔2021〕28号） 

 技术标准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（GB/T2260-2007）； 

（2）《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》（GB/3100）； 

（3）《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》（GB/ T10114）； 

（4） 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》（GB/ T13989-1922）； 

（5）《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》（GB/ T13923）； 

（6）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（GB/T21010-2007）； 

（7）《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》（GB/T17798）； 

（8）《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》（TD/T1016-2007）； 

（9）《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》（TD/T1016-2003）； 



 

10 

（10）《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》（TD/T1014-2007）。 

 相关规划计划 

（1）龙游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（2022年9月自然资源部批

复版） 

（2）龙游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（2022年9月自然资源部批

复版） 

（3）龙游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成果（2022年9月自然资源

部批复版） 

（4）龙游县国土空间规划 

（5）《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》 

（6）《龙游特色生态产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 

（7）《龙游县临港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 

1.3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龙游县城市空间以蔓延式增量发展为主，中

心城区、湖镇集聚发展势头相对较强，空间增长显著。但仍存在以

下问题：一是城市用地结构尚待优化。在龙游工业立县的经济发展

模式下，工业扩张较快，2019年工业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比重达到

44.39%，超出同类型县市水平。二是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。2018

年，龙游县规上工业亩均增加值为48.1万元/亩，低于全省平均水平。 

2019年以来龙游县开展“十类地”综合处置专项行动，集中消

化批而未供和存量建设用地，提高低效闲置土地利用率。19年-20年

共完成项目供地254宗，总面积13878亩，其中消化批而未供11658亩，

盘活存量建设用地2220亩。2020年获得批而未供消化指标奖励834亩。

不仅构建了“增量撬动存量”的激励机制，提高了我县土地节约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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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利用水平，更为龙游县项目建设落地、县域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

强有力的要素保障。 

2、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 

2.1 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范围位于龙游县，涉及龙游县经济开发区

与临港物流园区。片区土地总面积224.6654公顷，开发片区数量为3

个。 

土地利用现状中农用地面积193.7493公顷，其中耕地面积

77.9246公顷，建设用地面积25.2027公顷，未利用地5.7134公顷；实

际开发建设状况，已建成区7.6268公顷，规划建设区面积217.0386公

顷。 

本成片开发方案公益性用地面积29.0556公顷，比例达到12.93%。  

本次方案拟征收农民集体土地209.9846公顷。 

2.2 “三线”管控要求符合情况 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龙游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城

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未占用永久基

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 

2.3 经济、社会、生态、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

 经济建设效益 

通过财政前期的投入创造招商引资条件，多家企业及投资的进

驻，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意义重大。首先，产业结构调整后，生产力

水平得以提高，经济发展提质增效；其次，本年度成片开发片区布

局充分考虑周边现有环境，能够构建产业集群，有利于降低劳务、

材料、运输、交易等成本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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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发展效益 

增加就业机会，提高人均收入，促进社会和谐。本方案成片开

发范围拟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与临港物流园区，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，

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。随着企业的入驻，带动区域第三产业的发

展，原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就业渠道得以拓宽，既增加了农民的收

入，也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，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

因素，对稳定政治、社会大局，加强社会管理等有着重要意义。推

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

整化，引导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部门流动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生

产效率。同时，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进程中，产业集聚产生的规

模报酬递增效应可进一步提升福利水平，由此形成的新产业结构也

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。保障公共利益，为经济社

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，着重保障公共利

益，一是为失地农民提供经济、社会保障，二是大力提升区域基础

设施配套水平，不仅保障了被征地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也提高了当地

居民工作生活的便利性，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 

 生态环境效益 

本成片开发方案涉及的产业园区建设有利于建设以循环经济为

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，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，

培育发展循环经济，积极发展生态工业。 

片区涉及的公益性用地主要为城镇道路、防护绿地等绿地与开

敞空间用地，对提升龙游县城镇人居生态环境质量，恢复生态绿化

功能，减少水源污染、降低噪音等方面存在积极影响，使开发片区

范围内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，实现人与自然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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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 

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选址充分考虑生态效益，加强耕地特别是

基本农田保护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少占用耕地，不涉及各类自

然保护区、生态红线和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地和重要环境敏感区。对

不符合产业规划、环境污染严重、资源消耗高的项目不予准入，引

导企业节能降耗、降本增效。经营性建设项目内布置绿地，修建雨

污管道，推进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建设，增强截污治污能力，维护施

工扬尘成效，改善周边地区生态环境，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

赢。 

 土地利用效益 

本年度成片开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、结构和布局，优

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，因地制宜配置用地，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，

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。成片开发对节约集约利用

土地有着积极意义，涉及经营性项目建成后，各个单个开发片区将

转换为人口、物质生产、商品消费、信息交换等功能的集中地，这

种集聚效益将促进各个片区的不断发展。同时，可以在空间上连续、

大面积、系统性地供给城镇生产、生活的各类服务功能，充分发挥

片区的集聚效益。 

 

 



其中耕地
面积

面积 比例

330825-2023-01 特色产业园片区 模环乡 工业 159.0161 56.5807 159.0161 3.127 1.97%

330825-2023-02 港区片区 模环乡 仓储物流 57.4355 18.9919 44.5808 23.8094 41.45%

330825-2023-03 港区片区2 模环乡 工业 8.2138 2.3520 6.3877 2.1192 25.80%

合计 224.6654 77.9246 209.9846 29.0556 12.93%

备注：拟征收面积最终以勘测定界成果为准

表1 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

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
所在乡（镇
、街道）或
园区名称

功能定位和主要用
途

土地总面
积

拟征收农
民集体土
地面积

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

单位：公顷（0.0000）、%（0.00）



项目 内容 备注

方案编号 CP330825-2023

所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名称 龙游县

包含单个成片开发方案数量 3

土地总面积 224.6654

其中，农用地面积 193.7493

其中，耕地面积 77.9246

建设用地面积 25.2027

未利用地面积 5.7134

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 209.9846

征收计划：2023年 209.9846

2024年 0.0000

2025年 0.0000

开发建设情况

其中，已建成区面积 7.6268

在建区面积 0.0000

规划建设区面积 217.0386

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29.0556 12.93%

表2 拟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基本信息表
单位：公顷（0.0000）、%（0.00）、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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